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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搜中心設置要點及作業手冊 

99年8月4日災害防救法修正，第7條第4項明

定：「為有效整合運用救災資源，中央災害

防救委員會設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，統

籌、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資源，執行災害事

故之人員搜救及緊急救護之運送任務。」 

 

3 

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任務項目(99年12月2日行政院函頒) 

航空器、船舶遇難事故之緊急搜救之支援調度事項。 

緊急傷（病）患之空中緊急救護之支援調度事項。 

移植器官之空中運送之支援調度事項。 

山區、高樓等重大災難事故緊急救援之支援調度事項。 

海、空難事故聯繫、協調國外搜救單位或其他重大災

害事故之緊急救援之支援調度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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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範圍：本中心任務執行地域
係以「臺北飛航情報區」內
為原則，情報區係以直線依
序連接下列各點所成區域內
之全部空域。 
 

A:北緯21000′東經117030′ 

B:北緯21000′東經121030′ 

C:北緯23030′東經124000′ 

D:北緯29000′東經124000′ 

E:北緯29000′東經117030′  
 

 另海峽中線以西與中國大
陸管轄區域重疊部分，除
我國管轄區域外，原則以
通知方式協請大陸有關單
位辦理。 

任務執行範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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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搜中心執勤作業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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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手冊-各搜救單位分工 

•內政部（消防署、警政署、營建署、空勤總隊） 

•國防部 

•海巡署 

•交通部（航政司、路政司、民航局、航港局、海岸電臺、       
         臺北任務管制中心） 

•農委會（林務局、漁業署） 

•外交部 

•經濟部 

•環保署 

•陸委會 

•衛生福利部 
8 



二、空難搜救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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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 
•ELT、光點消失 

•航機失聯 

•其他 

國搜中心 

•以通報事故地點
為第一時間救援
範圍 

 

民航局 

•彙整災情訊息
(ELT、光點、航
跡等，研判後續
搜索區域 

 

執行單位 

確認空難事故 

第一時間派遣 

分析研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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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難事故國搜中心第一時間搜救支援調度程序 



•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
民航局應變小組: 

•民航局雷達及航跡 

•臺北任務管制中心MCC航
空器定位發報器(ELT) 

•國防部戰管雷達 

資訊來源及判讀
劃定搜救區 

•各部會協調官共同參與即
時討論 

•共同擬定搜救支援調度計
畫 

國搜中心 
•國防部搜救機、艦 

•空勤總隊搜救機 

•海巡署船、艦 

•地面搜救人員 

執行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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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難事故國搜中心支援調度運作示意圖 



104年6月修訂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

•民航局應充實觀測航空交通之科技設施，建置多
元化蒐集氣象資訊與分析判讀之設備，並與臺北
任務管制中心保持密切聯繫。 

•民航局為正確分析及整理所蒐集之資訊(包括民航
機航跡、光點及ELT緊急定位發射機訊號等)，視
需要徵詢相關飛航安全專家之意見予以應用 

•交通部及民航局應整合國防部、內政部、衛福部
、海巡署、臺北任務管制中心及地方政府等所蒐
集災情，在必要時得申請實施空中觀測、攝影，
民航局得視需要加派專業協調官人力進駐國搜中
心，掌握損害規模並通報應變中心或相關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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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年6月修訂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

•當估計傷亡人數達15以上時，交通部及民航局應
成立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，進行災情蒐集、通
報、主導災害應變策略、綜整及傳達災情資訊及
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。 

•空難發生於機場外，由民航局劃定陸上、山區或
海上責任作業區之航空站負責協調、聯絡支援調
度等事宜，國搜中心負責指揮、調派所屬待命搜
救機艦執行急搜救及通知相單位支援搜救等事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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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難： 

–中央主管機關：交通部 

–空難現場指揮搜救權責 機場內 

機場外 

港區 

海上 

航空站 

地方政府 

港口單位 

海巡署 

我國災害防救體系規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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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防救基本計畫-空難災害防救對策有關「搜救

」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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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搜中心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任務與角色 

 

前進協調所 
 



三、國搜中心搜救資源介紹 

搜救資源派遣原則 

人命優先 

快速就近 

輕重緩急 

資源確保 

經濟節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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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上待命搜救資源  

•各直轄市、縣(市)消防機關 

•內政部消防署直屬之特種搜救隊及各
港務消防隊  

•內政部警政署 

•內政部營建署  

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

•國防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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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上待命搜救資源  

•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 

–海洋巡防總局  

–海岸巡防總局  

 

•國防部海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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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中待命搜救資源  

•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

 

•國防部  

–空軍救護隊  

–空軍439聯隊  

 

20 



21 

松山 

台中 

高雄 台東 

嘉義 

屏東 

空 中 搜 救 資 源 部 署 圖 

合 計 

空 勤 待 命 機 4 

國 防 部 待 命 機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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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H-1H 

C-1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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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各海巡隊分佈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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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區機動海巡隊  
•第1海巡隊-基隆  
•第2海巡隊-淡水 
•第11海巡隊-淡水  
•第12海巡隊-新竹  
•第16海巡隊-澳底 

中區機動海巡隊  
•第3海巡隊-臺中 
•第8海巡隊-澎湖 
•第13海巡隊-布袋 

南區機動海巡隊  
•第4海巡隊-臺南  
•第5海巡隊-高雄 
•第14海巡隊-恆春 

東區機動海巡隊  
•第6海巡隊-花蓮 
•第7海巡隊-蘇澳 
•第15海巡隊-臺東 

直屬船隊 
•第9海巡隊-金門  
•第10海巡隊-馬祖 



直屬空中及海上搜救資源 

AS-365 

(N1,N2,N3) 

UH-1H 

UH-60M Black Hawk 



S-70C-1 

S-70C-6 

C-130 

海巡艦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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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C-225 



空勤日間待命機20-30分

鐘、夜間40分鐘出勤 

空軍日間待命機15分鐘、

夜間45分鐘出勤 

C-130日間45分鐘、夜

間60分鐘 

空中搜救資源之派遣管制 
國搜中心待命搜救機部署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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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案例研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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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月10日17:05科技部研究船「海研5號」(2700
噸、白色船身)於座標N23-35，E119-45(距澎湖
龍門港東面約4浬)失去動力船身持續進水，現場風
浪大(7-8級、陣風10級)，天候海象不佳。 

 船隻持續進水後沉沒，船上18名船員及27名工作
人員，均被救起，其中2人到院前無呼吸心跳。 



 

距龍門漁港4.5浬 



案例2：104年復興航空(GE-235)南港空難 

2月4日10:56北市消防局119獲報，11:03通
報消防署，基隆河南港段空難。 

11:05國搜下令空勤總隊松山待命機緊急起
飛國防部回報松山待命機機組員已完成座艙
待命。 

11:30交通部成立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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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援成果 

救援天數： 

02月04日至02月12日，共計9日 

4日合計救出46人，6日尋獲4具大體，7日尋獲5具
大體，11日尋獲2具大體，12日尋獲1具大體。(58
人全數尋獲)。 

 

出動兵力： 

本案共計出動搜救機45架次(225人次)、軍警消(含
民力)人員7,683人次、海巡人員756人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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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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